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
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协议书
甲方（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   
乙方（单位）：                         
    实践教学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为落实教育部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加强和规范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巩固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以下简称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密切协作关系，本着“双方需求、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简称甲方）确定****(简称乙方)为甲方****（专业学位硕士点名称）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一、合作目的与内容
1．甲方确定乙方为“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甲乙双方联合培养甲方招收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3．结合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实际需求，甲方为乙方提供理论、方法支持或技术服务。

二、合作方式
1．甲方向乙方赠予“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铭牌。

2．乙方根据甲方的研究生行业导师遴选规定，推荐本单位或联合培养基地所属范围内的人员为甲方研究生行业导师。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发放“行业导师”聘书，并与甲方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共同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

3．甲方每年安排不少于*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到乙方开展专业实践活动和学位（毕业）论文研究。乙方负责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基地期间的日常管理、业务指导和学习考核。

4．甲方与乙方共同组成培养工作小组，落实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三、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双方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1．甲乙双方均可在对外交流和信息发布中使用“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名称。但双方均不得以该基地的名义从事招收研究生、商业运营等其他活动。

2．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期间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甲乙双方均有作者单位署名权，署名顺序原则上甲方排第一，特殊情况由双方指导教师共同商定。

3．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后制定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方案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方案，按本协议和上述方案各自履行职责。

4．甲乙双方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协商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负责制定相应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专业实践考核标准与办法，作为制定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方案的基本依据。

2．甲方负责确定到乙方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研究生名单。

3．甲方按照山西师范大学行业导师聘任有关工作规定审核乙方推荐担任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的人员。经审核通过后，由甲方颁发聘书。

4．甲方负责研究生的学籍管理、毕业审批及学位审核。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甲方的培养方案和相关管理规定。

2．乙方根据甲方的安排，每年接收不少于*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到联合培养基地内开展专业实践活动。

3．乙方落实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

4．乙方负责推荐具备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指导能力的人员参加甲方行业导师的遴选，为在该联合培养基地实践的研究生指派行业导师。

5．乙方应监督行业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按照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方案实施实践活动，并及时向甲方反馈相关信息。

6．乙方为研究生提供适合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岗位。实践结束后，乙方应对研究生专业实践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7．乙方为研究生免费提供实践活动和生活学习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8．乙方与参加实践学习活动的研究生无劳动合同关系，乙方不为其提供工资、生活福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正式职工相关待遇；若研究生参与了课题研究、技术开发项目等，乙方可以为研究生提供适当补贴。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期限*年，自****年**月至****年**月止。
五、其他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在履行中如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有未尽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合同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

甲方单位名称（公章）：山西师范大学XX学院
甲方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单位名称（公章）：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